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文件
涪财政发〔2021〕829号




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
关于下达2021年重大传染病防控中央补助
资金（第二批）预算的通知

区卫生健康委：   

根据市财政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《关于下达2021年重大传染病防控中央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预算的通知》（渝财社﹝2021﹞100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现下达你单位2021年重大传染病防控中央补助资金721万元（详见附件），主要用于扩大国家免疫规划、艾滋病防治、结核病防治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。同时，请你单位做好绩效目标管理相关工作。

请加强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。年终在“2100409重大公共卫生服务”科目列报。 

附件：2021年度重大传染病防控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（第二批）

      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9月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	附件


	2021年度重大传染病防控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（第二批）

	单位：万元

	单位
	扩大免疫规划
	艾滋病防治
	结核病防治
	精神卫生
	慢性病防控
	新冠肺炎等重点传染病
	疾控能力建设
	绩效考核分配
	合计
	提前已下达
	本次下达

	涪陵区卫生健康委
	11
	402
	85
	33
	119
	116
	289
	100
	1155
	434
	7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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